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15年短期週轉借款 

公開比價作業說明 

 

一、案名：「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15年短期週轉借款」公開比價。 

二、參加者資格：合法設立之本國銀行。 

三、本次招標案屬借貸行為，不適用政府採購法。本處透過公開比價方式徵詢

銀行承貸意願。 

四、借款條件 

(一) 借款額度及期限：新臺幣 5 億元整、本額度自簽約日起 6 個月內完成

首次動撥始生效，自首次動撥日起加計 334 天(日曆天)為到期日，於

額度內循環動用，得隨時清償。  

（二）利率：依逐筆於動支時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未達 500萬元）9月

至未滿 1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減)___個百分點(限填至小數點以

下 3位)，於借款期限內機動調整，並按日浮動計息。 

(三) 動用方式：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以下稱甲方）額度內得循環動用本借款，

動用當日上午以「撥款申請書」通知承貸銀行（以下稱乙方），並免連帶

保證人具名，乙方須於當日中午 12時前，匯款至甲方指定之公庫存款帳

戶，匯費由乙方負擔。 

（四）付息方式：甲方按月依借款金額支付利息，每月月底乙方傳送利息明

細以供核對，甲方於次月 7 日前兌現付息（乙方於付息前 1 營業日派

員收取支票，若需甲方以匯款方式付息，所需匯費由乙方負擔）。 

（五）還本方式：借款期限內得隨時清償，乙方須於約定償還日前 1 營業日

派員收取還款支票，隔天扣款視為償還日（若需甲方以匯款方式還款，

所需匯費由乙方負擔）。倘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還款支票未能於

約定清償日扣款，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延遲付款利息。 

(六) 遲延還本或付息：甲方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應依借款契約第三條約定

利率計付遲延利息，不另加付違約金。倘若甲方因可歸責事由對已動

用之額度不依約付息還本，經乙方催告仍未於 3 日內兌付，乙方得主

張債務視為全部到期或行文通知甲方對於尚未動撥之額度，乙方得隨



時對甲方停止或減少授信額度，或縮短授信期限。 

(七) 展期條款:甲方因新舊合約銜接或配合年度預算執行所需，本合約屆期前

得以換文方式辦理展期1個月。 

(八)  保證人：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五、報價單填寫及遞送注意事項 

(一)參加報價者應填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15 年短期週轉借款公開比價報

價單」(附件 3)並用印，無用印者報價單無效。報價單應裝入信封內書

面密封，無需分項裝封，並於信封外貼上投標封套（附件 4），於 114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前，以郵遞或專人寄(送)達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客服中心，地址：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 131號，逾期不予受理。

如有相關問題請電洽：北水處財務科承辦人蔡孟螢小姐，電話：

(02)8733-5779；或供應科洪敬玟小姐，電話：(02)8733-5797。 

(二) 報價者不得擅改本處原訂報價單內容或附加任何條件，附加條件視為無

記載。 

(三) 同一標的項次，同一銀行或屬同一銀行之 2以上分支機構，或同一銀行

與其分支機構，送達合計 2 份以上報價單者，視為不同銀行之意思表

示，報價單均以有效標處理。 

(四) 送達水處之報價單，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發還、作廢、撤銷、更改或補

正文件內容。 

(五) 報價之有效期間至預定比價日止，惟倘本處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延期比

價，則視為報價者同意延長其報價有效期間至實際比價日止。 

(六) 本案投標銀行若報價加(減)碼利率相同時，將辦理現場比減價，請依照

公告開標之時間及地點（本機關不另行通知），由代表人或代理人攜帶

授權書正本參與開標，未出席或代理人未攜帶授權書正本者，視同放

棄參與現場比減價。授權書詳如附件 5。 

六、開標 

  (一) 開標時間：114年 12月 5日上午 10時 00分整(星期五)。 

  (二) 開標地點：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應科第 1開標室。地址：臺北市大安區



長興街 131號，參與投標之各銀行應依照公告開標時間及地

點到場參與開標，不另通知。 

  (三) 開標時宣佈比價銀行之名稱、家數及報價文件規定應宣佈之事項。 

  (四) 開標方式與決標原則： 

       1.本案公開比價以利率最低者得標。 

2.如有2家以上銀行加(減)碼利率相同時，則由到場銀行代表人或攜帶

授權書之代理人，得參與現場比減價1次(非現場填寫報價單比減價

者，視同放棄參與比減價)，若比減價後加(減)碼利率仍有相同時，

則由開標主持人當眾抽籤決定，不論銀行是否有代表出席，投標銀行

不得異議。 

3.本處依公開比價結果通知得標銀行辦理簽約，銀行不得以時間或其

他因素放棄簽約。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截止收件日或開標日為辦公日，而該日因故停止辦公，以其次 1辦公日

之同一截止收件或開標時間代之。 

(二) 參與投標銀行即視同同意甲方借款契約上載內容，除經甲方同意不得要

求甲方另簽訂授信契約或增、刪契約條文。 

(三) 得標銀行於收到甲方簽訂契約(函)相關文件之日起 23 個日曆天內，須

須將借款契約用印後函送甲方，以郵戳為憑(或親送甲方簽收）。 


